

江苏省进出口商会
苏商会〔2015〕05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江苏省进出口商会关于印发
《江苏省进出口行业质量管理检查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根据国家对进出口质量管理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有关部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进出口玩具检验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进出境中药材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等质量管理和检验检疫办法，结合商会各会员的共识和意愿，商会起草了《江苏省进出口行业质量管理检查工作制度》，现予以印发。
请各会员企业根据业务情况认真组织学习以上有关商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了解熟悉其内容和有关进出口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操作流程，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好进出口贸易。
商会将按《江苏省进出口行业质量管理工作制度》，加强工作力度，努力使行业质量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附：《江苏省进出口行业质量管理检查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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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江苏省进出口行业
质量管理检查工作制度

国家对进出口产品的质量管理高度重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1991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通过一系列关于加强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及检验检疫的法律法规。我省是全国进出口业务大省，商会全体会员一致认为，我会会员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对进出口行业产品质量的所有法律、法规，加强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的工作责任心，以减少进出口产品质量损失，并实现有效劳动和长效管理。为此，我商会特制订以下行业质量管理检查工作制度。
第1条 进出口质量，主要指通过进出口贸易传入、传出
国境的产品、物品、包括装载容器和包装物等，须符合我国检验检疫的有关技术、标准，不得危害生产安全和人体健康。
第二条 进出口产品的检验检疫主要有国家规定的各业务部门分工负责，产品进出境有检验检疫机构具体负责。商会主要是在行业内，集中会员企业的共识，加强进出口产品的质量管理检查工作。所有进出口产品要按对外贸易合同规定，进出口产品检验的标准进行检验。合同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进出口产品应按生产国标准，国际通用标准或我国标准。检验标准检验出口产品应按生产厂现行标准或国家商检部门统一规定的标准及有关规定进行检验。进出口检验不合格的，其结果应由省商检局认定报出。出口产品未经检验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提供出口。
对外贸易合同规定，由国家商检机构检验出证的进出口产品，由商检机构负责检验。公司取得商检认可的检验机构，可执行认可产品的检验，检验样品的管理，执行《检验样品的管理规定》。
第三条商会对进出口质量检查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组织商会会员企业、单位，认真学习国家制定进出口产品的质量检验检疫的法律、法规，要求会员熟悉国家关于各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明确哪些产品可以进出口、哪些容器可以装载货物、哪些物品可以用于包装、哪些产品禁止进出口等。明确进出口质量检验检疫职权、责任部门和质量管理的制度规定。二是组织对会员进行进出口质量管理的知识辅导与培训，包括进出口合同中关于质量管理的合同条款和签署要求方面的技术内容要求等。三是及时了解和掌握各会员企业对进出口货物的质量与管理情况，指导会员企业订立质量管理和检查工作制度。四是配合、协调服务于国家赋予职权部门对会员企业进出口货物的质量检验检疫工作。五是协调行业内会员企业关于质量管理的申诉和反映帮助企业维护进出口货物的质量管理工作合法权益。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经常组织商会各行业分会召开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研讨会、标准学习会、以及参与产品质量管理论证会等，督促进出口企业建立企业生产和开展进出口贸易质量管理和检查工作制度。
第五条商会负责协调处理进出口企业与海关、国检等部门，在产品出口工作中关于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第六条经常开展调查研究，帮助企业总结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
的经验、教训，通报先进典型案例和存在的问题。
第七条组织对会员企业关于进出口诚信教育和相关活动，防止出现伪造、变造、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等。协助刑法部门对违法违纪问题进行处罚。协助和指导会员企业对质量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进出口损失、不构成犯罪的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条商会定期组织到会员企业进行进出口产品质量管理的
宣传教育和履行行业内质量管理的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行业内质量管理工作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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